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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礼教的现代重建研究专题】

中国正义论视域下的儒家礼教重建

黄 玉 顺

摘　 要：新文化运动所谓“吃人的礼教”并非泛指儒家礼教，而是特指专制权力的“礼教”。 儒家礼教的本意乃是

“育人”，即用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来教育人们，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当然，礼教在皇权制度下确实曾经沦为“吃
人”“以理杀人”的东西。 因此，今天应当在走向现代性之际重建儒家礼教。 重建礼教的理论依据乃是儒家“制度

伦理学”原理———“中国正义论”，而其现实依据则是现代生活方式对于社会规范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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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个非常著

名的提法：“吃人的礼教”。 时至今日，在儒学复兴

的情势下，这个问题再次赫然凸显出来。 其实，这里

的根本问题在于：究竟何谓“礼教”？ 这是一个值得

深思、需要讨论清楚的重大问题。

一、礼教的本意

儒家“礼教”一语，出自《礼记·经解》：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
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

事，春秋教也。
显而易见，这里的“礼教”乃是泛指“以礼为教”

的教化、教育，意在使得人们的“为人”能够“恭俭庄

敬”。
因此，要理解“礼教”的含义，首先得理解“礼”

的含义。 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礼，履也，所以事

神致福也。”①所谓“履”指行为或活动，这里指的是

祭祀活动；“事神致福”是说这种活动的目的是祭祀

神灵以求福佑。 这里虽然只是讲的狭义的“礼”，然
而它蕴含着广义的“礼”的内涵，即人们的行为或进

行活动的一套“礼仪”，其背后是一套“礼制”，即一

套社会规范和制度，它体现特定的社会秩序和人际

关系。②所以，儒家经典《周礼》之名，将该书的全部

内容概括为“礼”，而该书的内容就是一整套制度化

的社会规范及其仪式化的行为规则。
因此，一般来说，儒家所说的“礼”泛指社会规

范及其制度，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前面所引的

“恭俭庄敬”，指的是仪态，谓之“礼仪”；礼仪的背

后，则是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谓之“礼制”。 其

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所以孔颖达在解释“礼教”
时指出：“礼有政治之体。”③

由此可见，在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普遍意义上，
所谓“礼”，包括社会规范、制度及其仪式表现，其实

并非古代才有的东西，也非中国特有的东西，而是人

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群体，
都不可能没有规范与制度。 这就是礼的普遍性与永

恒性。 至于人们的一种错误印象，似乎唯有古代中

国才是“礼仪之邦”，那是因为这种印象中的“礼”其
实只是特指的概念，即特指中国前现代社会的那一

套规范与制度及其仪式化表现。 例如屈膝叩首跪拜

之类，古代亦属“彬彬有礼”的范畴。 这样的“礼”并
非普遍性概念。

至于“礼教”亦即以“礼”为“教”， 就“礼”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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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般含义及其普遍性而论，显然，所谓“礼教”，就
是用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来教育人们，从而规范

人们的行为、活动。 这也就是《礼记》所说的“为礼

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④，《孔子家

语》所说的“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⑤。 这就是

说，礼教的本意乃是“育人”，而非“吃人”；这正如吴

虞所说，“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⑥。

二、礼教的变异

既然确认了礼教的本意乃是“育人”，那么，是
否鲁迅、吴虞说“礼教吃人”就是错误的呢？ 其实，
他们也没有错。 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礼教确实会由

“育人”变为“吃人”。 那么，礼教在什么情况下“吃
人”呢？ 这就涉及对“礼”的更深一层认识。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一方面说“立于

礼”⑦、“克己复礼”⑧、“不学礼，无以立”⑨，这是强

调“礼”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另一方面却又指出，过
去夏、商、周三代之“礼”都不同，今后百代之“礼”也
会不同，即“礼”可以“损益”、变革，这是强调“礼”
的特殊性和时代性。 他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

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

也。⑩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尽管任何

时代都需要社会规范和制度，然而任何时代实行的

一套具体的社会规范和制度都没有永恒性和普遍

性，都应当随时代而“损益”变革。 所以《礼记》指

出，“礼，时为大”，孔颖达解释说，这是指“受命改制

度”。因为孔子对“礼”之“时”的强调，孟子乃誉之

为“圣之时者”，孙奭解释说，这是赞扬孔子能够“惟
时适变”。《周易》甚至将此提升到形而上之“道”
的高度，“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

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注称“变动

贵于适时”；疏称“易虽千变万化，不可为典要，然循

其辞，度其义，原寻其初，要结其终，皆唯变所适，是
其常典也”。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社会形态的转换根源于

生活方式的转换，而表现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转

换，也就是“礼”的系统的转换。 仅就中国而论，西
周社会的宗族生活方式决定了王权宗法制度，于是

乎有一套“周礼” （这里非指《周礼》）；从秦朝到清

朝的家族生活方式决定了皇权帝国制度，于是乎有

一套以“三纲”为核心的礼制及其礼仪；正在现代化

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现代社会制度，于是乎

也就应当有一套现代礼制及其礼仪。 这一切正符合

儒家的“生活儒学”，亦即符合儒家的制度伦理学

原理———“中国正义论”。
而礼教之兼具“育人”与“吃人”，即与社会形态

的转型密切相关。 在社会转型期，旧的礼教已经不

能适应于新的生活方式，而变成了人们的精神枷锁

和人们走向新生活方式的桎梏。 吴虞说“吃人与礼

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
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里所说的“当时历史”，就
是礼教变得“吃人”的那种历史时代背景。 新文化

运动所批判的“吃人的礼教”就是如此，它是皇权专

制时代的家族主义和君主主义的礼教，已经不能顺

应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的时代趋向。 因此，鲁迅、吴虞

等人指出这种礼教“吃人”，完全正确。
其实，“礼教吃人”并不仅仅是儒家之外的反儒

人士之说，儒家内部也有类似的说法。 例如一代大

儒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其实也是在说“礼教吃

人”。 戴震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

里的“后儒”特指宋代产生的、清代专制君主如康

熙、雍正、乾隆等皇帝特别表彰的程朱理学（这与程

朱理学本身有所区别）。 戴震指出，“宋以来儒者，
盖以理说之”； “此理欲之辨， 适成忍而残杀之

具”。这里的“理”，其具体的时代内涵就是皇权帝

国时代的伦理政治规范及其制度之“礼”，它的产生

曾经有其合理性，但在戴震的时代即中国社会逐渐

转向现代性的时代，无疑已经变成了“吃人”的东

西。 儒家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儒学

因此才有自己的内源性的现代化。
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才会对旧礼教发起猛

烈的批判。 鲁迅借“狂人”之口，隐然宣示了具有新

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新时代的必将到来：“要晓

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三、礼教的现代重建

显然，今天我们走向现代性、追求现代化之际，
需要重建儒家礼教。 为此，有学者提出建构现代性

的“新礼教”。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的

诉求既有时代生活的现实依据，亦有儒学内在的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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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礼教”论者认为，“现代中国哲学情理

学派建构新礼教的基本思路显然就必须基于‘人是

情理的存在’这一实情，以‘情义’为依据，进行现代

新礼教建构，让人过一种有情有义的生活”。 这里

所说的“情理学派”是指冯友兰—蒙培元一系的现

代儒家哲学传承谱系，该命题“人是情理的存在”即
源自蒙先生的著名命题“人是情感的存在”；而
“情理”的概念则是对笔者“中国正义论”的一种概

括，论者谓之“情义伦理”。
这里所谓“情义”，实际上就是孟子所说的“‘仁

义’而已”，它属于儒家“制度伦理学”原理———
“中国正义论”的核心结构，即“仁→义→礼”的理论

结构，也就是“仁爱情感→正义原则→礼法制度”的
理论结构。 这显然是礼教建构的基本内涵。

毫无疑问，礼教实践的前提是“礼”本身的建

构；换言之，“重建礼教”首先意味着建构一套现代

性的社会规范及各项制度，然后才能以此作为教育

与教化的内容与根据，实现“以礼为教”的宗旨。
进一步说，这种礼制建构的价值尺度是“义”，

即正义原则，这就是“义→礼”的理论结构。 笔者已

反复指出过，儒家正义论“义”蕴含着两条正义原

则，即正当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
正当性原则要求礼制的建构必须出自仁爱的动

机，而且这种仁爱情感不能是“差等之爱”，而应

是“一体之仁”。 儒家的“仁爱”包含两个方面，即
“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 （一视同仁），两者的适

用范围不同。 《礼记》指出：“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

之治义断恩。”“门内”指私域（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恩
掩义”是说差等之爱（恩爱）掩盖了正义原则及其背

后的一体之仁；“门外”指公域（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义
断恩”是说一体之仁支撑的正义原则必须断然拒绝

差等之爱，否则就没有公正性和公平性。 我们这里

讨论的重建礼教的问题，即建构现代性的社会规范

及其制度的问题，正是“门外”公域的问题。 从“一
体之仁”到“正义原则”，就是“仁→义”的理论结构。

适宜性原则要求礼制的建构必须适合特定生活

方式的实情，诸如王权制度适合于宗族生活方式，皇
权制度适合于家族生活方式，而现代制度必须适合

于市民生活方式。 这是儒家“与时偕行” “礼有损

益”原则的要求，即是儒家正义论“仁→义→礼”普
遍原理的具体体现。

而适宜性原则与正当性原则之间的关系，韩愈

讲得非常清楚：“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

“博爱”就是“一体之仁”，这是普遍的情感；然而这

种普遍情感的具体实现方式需要“行而宜之”，即需

要有适宜的形式，这与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密切相

关。 例如父母之爱子女，也是一种仁爱样态，但在前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下是家长制，而在现代性的生

活方式下则应是监护人制度，两者的规范及其制度

迥然不同，故其“礼教”的内涵也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理论结构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如下：

仁 义 礼

仁爱情感﹥ 差等之爱

一体之仁﹥ 正义原则﹥ 正当性原则

生活方式﹥ 适宜性原则
规范建构

所谓“礼教”，不外乎根据以上最终建构起来的

“礼”即社会规范来进行教育、教化。
关于礼教的现代重建，还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讨

论的，即“礼法”合论还是“礼法”分论的问题。 这种

分合，在荀子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若分论之，诚如俗

语所谓“礼是礼，法是法”，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
是法律的层面，“礼”是伦理道德的层面。 那么，在
这种区分下，礼教的现代重建就主要是伦理规范的

重建，即建构作为现代道德观念的“新礼教”。

四、余论

按照上述关于重建礼教的分析，与前现代社会

的礼教相比较，现代性的礼教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几

个基本特征，一切相关规范及其制度的设计都应基

于这些特征。 第一，公民的自我教育。 前现代礼教

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君”教“民”或“官”教“民”。
这是基于“君—民”或“官—民”的对立结构的制度。
即便孟子那样反对专制的人物，也讲“以先知觉后

知，以先觉觉后觉”，其所谓先知先觉者也只有两

种可能：要么是“君”之“臣”，要么是“君”本身。 尤

其是后一种情况，即“君师合一”或“圣王合一”，实
际上是君主专制主义的特征。 而现代性礼教的特征

则与之相反，是所有人的自我教育，本质上是公民的

自我教育。 当然，这种自我教育不是直接的，而是间

接的，因此也就需要独立的礼教组织。 第二，独立的

礼教组织。 上述实现间接自我教育的主体，就是某

种礼教组织。 这种礼教组织必须是独立的，即独立

于权力与资本之外，否则又会陷入上述问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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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权的神圣来源。 独立的礼教组织必然面临

一个问题：这种礼教组织的权威性、神圣性来自哪

里？ 当然既不能来自权力，也不能来自资本。 这种

神圣性与权威性只能来自超越世俗权力、资本乃至

整个世俗世界的存在者，即一个“超越者”（ｔｈｅ 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ｔ）；在儒家传统中， 这就是 《诗》 《书》 之

“天”。 当然，归根到底，“天”的这种神圣性与权威

性其实来源于“民”，此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

自我民听”。
总而言之，儒家礼教的本意，旨本在“育人”而

非“吃人”，即用一套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来

教育人、教化人，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 但是无可否

认，儒家礼教在皇权制度下确曾沦为“吃人” “以理

杀人”的工具。 唯其如此，在走向现代性之际，我们

应当重建儒家礼教，即建构“新礼教”。 重建礼教的

现实依据乃是现代生活方式对于社会规范及其制度

的时代要求，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儒家的制度伦理学

原理———“中国正义论”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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